
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水利部 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3〕29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水

利（水务）厅（局）：

自 2006 年《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

令第 460 号）颁布以来，各地积极推进水资源费改革，征收范围

不断扩大，征收标准逐步提高，征收力度不断加强，对促进水资

源节约、保护、管理与合理开发利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仍

存在水资源费标准分类不规范、征收标准特别是地下水征收标准

总体偏低、水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征收标准差异过

大、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累进收取水资源费制度未普遍落实等

问题。为指导各地进一步加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管理，规范征收

标准制定行为，促进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现就有关问题提出如下

意见：

一、明确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制定原则。（一）充分反映不同地区

水资源禀赋状况，促进水资源的合理配置；（二）统筹地表水和

地下水的合理开发利用，防止地下水过量开采，促进水资源特别

是地下水资源的保护；（三）支持低消耗用水，鼓励回收利用水，

限制超量取用水，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四）考虑不同产业和行

业取用水的差别特点，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五）充分考虑



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二、规范水资源费标准分类。区分地表水和地下水分类制定水资

源费征收标准。地表水分为农业、城镇公共供水、工商业、水力

发电、火力发电贯流式、特种行业及其他取用水；地下水分为农

业、城镇公共供水、工商业、特种行业及其他取用水。特种行业

取用水包括洗车、洗浴、高尔夫球场、滑雪场等取用水。在上述

分类范围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地区水资源状况、

产业结构和调整方向等情况，进行细化分类。

三、合理确定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调整目标。各地要积极推进水资

源费改革，综合考虑当地水资源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承受

能力以及不同产业和行业取用水的差别特点，结合水利工程供水

价格、城市供水价格、污水处理费改革进展情况，合理确定每个

五年规划本地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计划调整目标。在 2015

年底（“十二五”末）以前，地表水、地下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

标准原则上应调整到本通知建议的水平以上，具体水平见附表。

各地可参照上述目标制定本地区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调整计划和

实施时间表，分步推进。

全省（区、市）范围内不同市县水资源状况、地下水开采和利用

等情况差异较大的地区，可分区域制定不同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

四、严格控制地下水过量开采。同一类型取用水，地下水水资源

费征收标准要高于地表水，水资源紧缺地区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



标准要大幅高于地表水；超采地区的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要

高于非超采地区，严重超采地区的地下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要大

幅高于非超采地区；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取用地下水的

自备水源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要高于公共供水管网未覆盖地区，原

则上要高于当地同类用途的城市供水价格。

五、支持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合理取用水。对规定限额内的农业

生产取水，不征收水资源费。对超过限额部分尚未征收水资源费

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农民承受能力弱的地区，要妥善把握开

征水资源费的时机；对超过限额部分已经征收水资源费的地区，

应综合考虑当地水资源条件、农业用水价格水平、农业水费收取

情况、农民承受能力以及促进农业节约用水需要等因素从低制定

征收标准。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暂按当

地农业生产取水水资源费政策执行。

农业生产用水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林业用水。

六、鼓励水资源回收利用。采矿排水（疏干排水）应当依法征收

水资源费。采矿排水（疏干排水）由本企业回收利用的，其水资

源费征收标准可从低征收。对取用污水处理回用水免征水资源费。

七、合理制定水力发电用水征收标准。各地应充分考虑水力发电

利用水力势能发电、基本不消耗水量的特点，合理制定当地水力

发电用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具体标准可参照中央直属和跨省水

力发电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执行。



八、对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制定惩罚性征收标准。除水力发电、

城市供水企业取水外，各取水单位或个人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

实行累进收取水资源费。由流域管理机构审批取水的中央直属和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水利工程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的，超出

计划或定额不足 20%的水量部分，在原标准基础上加一倍征

收；超出计划或定额 20%及以上、不足 40%的水量部分，在原标

准基础上加两倍征收；超出计划或定额 40%及以上水量部分，在

原标准基础上加三倍征收。其他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的，具体

比例和加收标准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物价、财政、水利部门

制定。由政府制定商品或服务价格的，经营者超计划或者超定额

取水缴纳的水资源费不计入商品或服务定价成本。各地要认真落

实超计划或者超定额取水累进收取水资源费制度，尽快制定累进

收取水资源费具体办法。

九、加强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各级水资源费征收部门不得重

复征收水资源费，不得擅自扩大征收范围、提高征收标准、超越

权限收费。要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地下水自备水源水资源费征收

力度，不得擅自降低征收标准，不得擅自减免、缓征或停征水资

源费，确保应征尽征，防止地下水过量开采。同时，要严格落实

《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 [2008]79 号）的规

定，确保将水资源费专项用于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管理，也可

以用于水资源的合理开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截留或挪

作他用。



十、做好组织实施和宣传工作。各地要高度重视水资源费征收标

准制定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周密部署，协调配合，抓好落实。

要认真做好水资源费改革和征收标准调整的宣传工作，努力营造

良好的舆论环境。

各地制定和调整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要及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和水利部备案。

附件：“十二五”末各地区水资源费最低征收标准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 政 部

水 利 部

2013 年 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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